关于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公寓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学生公寓是学生学习、生活的重要场所，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的重要阵地，做好学生公寓的安全教育及管理工作，关系到学生的身心健康，更关系到平安校园的建设，是学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环节。为进一步深入强化学生公寓各项管理，促进学生文明行为的养成，营造“安全、文明、卫生、舒适”的宿舍环境和健康向上的良好校风，决定在本学期施行学生公寓管理量化管理评分制度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1、 量化评分形式

以学院为单位，每个学院每学期按照100分的基础分，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减分数考评。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每周将《学生公寓管理量化评分表》在学生工作部（处）网站、QQ群共享以及微博平台上进行发布。该成绩作为各学院年度学生工作考核公寓管理方面的重要依据。
二、量化评分内容

参照《宿舍管理规定》制定《学生公寓管理量化评分表》，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模块：

1、 安全检查成绩：参考每天进行的安全抽查以及每周安全

检查情况，发现有存放或使用违禁用品的宿舍，每例扣除所在学院2-3分；发现有私接电线行为的宿舍，每例扣除该所在学院5分。
2、卫生检查成绩：每周进行的卫生大检查成绩排名后三位的学院，扣除排名最后一位的学院3分，扣除排名倒数第二的学院2分，扣除排名倒数第三的学院1分。
3、各学院学生宿舍管理工作：在组织的集体检查任务中，未能参加的学院每次扣除2分，无故迟到早退每次扣除1分。

4、宿舍相关材料报送工作：未按规定格式报送材料的学院每次扣除1分，未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材料的学院，超过一天扣1分，逐天递增。
5、学生公寓内其他违纪行为检查情况：学生在公寓内有经商、夜间喧哗、不遵守公共秩序、晚归时未出示所在学院证明以及违反《学生公寓门禁管理规定》等违反宿舍管理的行为，一经发现或举报，每次扣所在学院2分。

6、学生公寓各类活动参与情况：凡是在学生公寓各项活动中获奖或受表彰的宿舍，根据实际情况，每项给予其所在学院2-5分的加分。
   7、检举、举报行为奖励：凡是有师生发现并举报公寓内违纪或影响公寓内正常秩序等行为，一经查证属实，每次给予举报人所在学院2分的加分。
附件：《学生公寓管理量化评分表》
